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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证监会关于《<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

管理办法>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、第
十三条、第四十条、第五十七条、第六十条
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——证券期货法律适

用意见第 X号(征求意见稿)》的说明

为适应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要求，我会结合发行监

管实践，研究制定了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X 号》。现

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: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贯彻依法行政精神，紧密结合全面实行注册制要求，

构建更加科学合理规范的发行监管规则体系，进一步增加监

管规则的透明度，增强市场主体预期，制定本证券期货法律

适用意见。

二、总体思路

一是贯彻依法行政精神，对现行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

答等有关规则中涉及规章有关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事项，调整

规则层级，制定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，规范监管规则体系。

二是适应全面实行注册制要求，回应市场关切，提高审

核透明度，明确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中有关

战略投资者、发行方案重大变更、财务性投资、合理确定融

资规模等事项的理解和适用，便利上市公司融资，进一步增

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，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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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充分借鉴创业板、科创板试点注册制改革经验，优

化完善监管要求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关于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第九条

“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”有关规定的理

解与适用

一是明确财务性投资的涵盖范围。二是对金额较大的财

务性投资标准进行界定。三是明确董事会前六个月至本次发

行前的财务性投资的扣减要求。四是明确发行人信息披露及

中介机构核查要求。

（二）关于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第十条

“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、投资者合法权益、社会公共利益

的重大违法行为”、第十一条“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

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”和“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

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”有关规定的理解与

适用

一是明确“重大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”以及“严重损害

上市公司利益、投资者合法权益、社会公共利益的判断标

准”。二是对保荐机构和律师提出明确核查要求。

（三）关于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第十三

条“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和正常的现金流量”有关规定的理

解与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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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明确累计债券余额占净资产比例要求。二是明确累

计债券余额计算口径。三是明确发行人信息披露及中介机构

核查的相关要求。

（四）关于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第四十

条“理性融资，合理确定融资规模”有关规定的理解与适用

一是明确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比例要

求。二是明确增发、配股、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再融资品

种的融资间隔。三是明确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向不特定对象

发行证券的运行时间要求。四是对发行人信息披露及中介机

构核查提出明确要求。

（五）关于募集资金用于补流还贷如何适用《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第四十条“主要投向主业”有关规

定的理解与适用

一是明确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比例要求。二是明

确补充流动资金的界定标准。三是对发行人信息披露及中介

机构核查提出明确要求。

（六）关于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第五十

七条“战略投资者”有关规定的理解与适用

一是明确关于战略投资者的基本要求。二是规定关于上

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决策程序。三是明确关于上市公司

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信息披露要求。四是压实中介机构责任，

规定保荐机构、证券服务机构的履职要求。五是明确监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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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要求。

（七）关于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第六十

条“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”有关规定的理解与适用

一是明确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

公告后，本次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的具体情形。二是规定

本次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履行的程序，上市公司提交

向特定对象发行申请文件后涉及发行方案发生重大变化的，

应当撤回申请并重新申报。


